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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编者根据近几年工程建设行业发展和工程建设法制建设的实际情况，结合高职高专教学改
革的成功经验，按照工程监理专业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特点编’写的。
在编写过程中紧扣高职高专教育培养技术应用型生产第一线人才的目标，以工程建设全过程为主线，
重点阐述工程建设各阶段所涉及的法律、法规，注重实用性，突出工程监理专业特色。
　　本书主要内容是介绍工程监理专业必须掌握的基本法律知识，具体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工程建设
法的基本理论，主要涉及工程建设法的调整对象、法律关系、工程行政法基础、工程合同法基本原理
和工程建设标准化法基本知识；二是工程建设法的核心问题，主要涉及工程承发包与招投标法、工程
质量管理法和工程安全生产法；三是工程建设法中重要的法律问题，主要涉及工程建设实施前的有关
法规、工程勘察设计法规、工程建设监理法规、工程施工法规，还有国外建设法律制度。
　　本书编写分工如下：生青杰编写第一、三、五章；王召东编写第八章；李云霞编写第六、七、十
二章；任建基编写第九、十、十一章；王建立编写第二章；单青峰编写第四章。
本书由生青杰负责修改、定稿。
四川大学法学院周伟教授主审本书，并对编写工作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同时参考了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的论著，吸收了
其中重要的论断和材料，也引用一些典型案例，在此谨向相关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还感谢平顶山工学院、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华北航天工业、学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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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建设法规》主要介绍工程监理专业必须掌握的基本法律知识，具体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介
绍工程建设法规的基本理论，主要涉及工程建设法的调整对象、法律关系、工程行政法基础、工程合
同法基本原理和工程建设标准化法基本知识；二是介绍工程建设法的核心问题，主要涉及工程承发包
与招投标法、工程质量管理法和工程安全生产法；三是介绍工程建设法中重要的法律问题，主要涉及
工程建设实施前有关法规、工程勘察设计法规、工程建设监理法规、工程施工法规，同时也介绍了国
外建设法律制度。
《工程建设法规》可作为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校及本科院校举办的二级职业技术学
院的工程监理专业、工程造价管理专业及房屋建筑工程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从事工程建设工作的人员
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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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对方未履行的债务。
　　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行使必须以对方未履行到期债务为前提，如果对方已经履行债务，不能行使该
抗辩权。
　　另外，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行使应以对方未履行的债务具有履行的现实条件为前提，如果一方已经
开始履行而另一方因某种原因而不能履行，则不存在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问题，因为该抗辩权行使
的目的在于促使对方也履行自身义务，显然，在对方之履行不具可能性的情况下，行使该抗辩权已丧
失基础，也无实际意义。
当然，已经履行的一方可视对方不能履行的原因采取适当的法律救济手段挽回或减少自身的损失。
　　3．后履行一方的抗辩权　　所谓后履行一方的抗辩权，是指在双务合同中，应当先履行债务的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其履行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后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有权不履行合同债务或
者拒绝履行部分债务。
《合同法》第67条是关于后履行一方的抗辩权的规定。
根据本条规定，行使后履行一方的抗辩权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须双方当事人基于同一合同互
负债务，且在履行上具有关联性或者形成对价关系。
　　2）须其中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先履行债务，在双务合同中，一般都有先后履行顺序。
如果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合同没有约定先后履行顺序的，当事人可以根据交易习惯进行确定。
　　3）须应当先履行债务的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债务或者其履行与合同约定不符。
　　可行使后履行一方的抗辩权的基本情形与可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的基本情形大致相同。
当事人行使后履行抗辩致使合同迟延履行的，由对方当事人承担的责任。
但应注意，一旦对方当事人完全履行了合同债务，后履行抗辩权即l消灭，当事人应当立即履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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